
证券代码：002560� � �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1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6

项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1

ZL2015210

12643.4

不经表面处理的新型亚

光铝合金芯铝绞线

实用新型

2015

年

12

月

9

日

10

年 第

5237426

号

2

ZL2015210

12960.6

不经表面处理的新型亚

光高强度铝合金绞线

实用新型

2015

年

12

月

9

日

10

年 第

5234361

号

3

ZL2015210

13720.8

不经表面处理的新型亚

光铝绞线

实用新型

2015

年

12

月

9

日

10

年 第

5212032

号

4

ZL2015210

13836.1

不经表面处理的新型亚

光钢芯铝绞线

实用新型

2015

年

12

月

9

日

10

年 第

5211728

号

5

ZL2015210

12644.9

不经表面处理的新型亚

光铝包钢芯铝绞线

实用新型

2015

年

12

月

9

日

10

年 第

5236365

号

6

ZL2015210

12641.5

不经表面处理的新型亚

光中强度铝合金绞线

实用新型

2015

年

12

月

9

日

10

年 第

5238071

号

上述6项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完善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体

系，形成持续创新的良好机制，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560� � �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2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偃师市财政局追加项目预算评审报告》（[2016]2号），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获得政府奖补的企业扶持资金人民币4,450,000.00元，该笔款项已于近日到达公司账户。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本次所获补贴款项将作为营业外收入一次性计入

当期损益，预计对公司2016年利润产生一定正面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801� � � �证券简称：四川九洲 公告编号：2016028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绵阳市九华投资管理中心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股东绵阳市九华投资管理中心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九洲集团” ）一致行动人绵阳市九华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九华投资” ）减持公司股票

的通知：九华投资于2016年6月6日至6月8日减持公司股票7,232,4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 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数占所持股

数比例（

%

）

绵阳市九华投资

管理中心

大宗交易

6

月

6

日

23.62 7,221,502 67.87

集中交易竞价

6

月

8

日

24.176 10,900 0.10

合计

7,232,402 67.97

其中九华投资6月6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部分包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委托九华投资减持的297,

687股，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数占

持有股数比

例

本次减持前持有

公司股票（股）

现持有公司股

票（股）

霞晖 董事长、总经理

23.62 76,966 25% 307,865 230,899

但丁 董事

23.62 54,912 25% 219,650 164,738

程旗 董事

23.62 56,730 25% 226,920 170,190

贾必明 董事、副总经理

23.62 20,823 25% 83,294 62,471

杨远林 监事主席

23.62 6,968 25% 27,874 20,906

陈锐 监事

23.62 15,699 25% 62,799 47,100

黄敏 职工监事

23.62 4,713 25% 18,854 14,141

马金伟 副总经理

23.62 11,162 25% 44,649 33,487

李红满 副总经理

23.62 13,677 25% 54,710 41,033

袁红 副总经理

23.62 13,390 25% 53,560 40,170

杨战兵 副总经理

23.62 18,149 25% 72,599 54,450

程晓伟 董事会秘书

23.62 4,498 25% 17,994 13,496

合计

297,687 1,190,768 893,08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绵阳市九华投资管

理中心

合计持有股份

10,640,212 2.08 3,407,810 0.6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640,212 2.08 3,407,810 0.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九华投资是由公司控股股东九洲集团部分董事、高管、骨干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资

设立的合伙企业，与九洲集团视为一致行动人。 减持前九华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0,640,212股；九洲集团持有

公司股份243,453,644股，合计254,093,856股。 本次减持后，九华投资持有公司股份3,407,810股，九洲集团持

有公司股份仍为243,453,644股，合计246,861,4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8.27%。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大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前相关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减持计划，也无最低减持价格承诺，本次

减持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586� � �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6-068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在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由7.92元/股调整为7.87元

/股；

2、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在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由不超过311,868,686股

（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313,850,063股（含本数）。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基本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

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预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7.9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311,868,686股（含本数），发行对象为浙江围海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控股” ）、 浙江东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睿资产” ）、 杭州艮

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艮雷投资” ）、 杭州东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东裕投资” ）、 上海盈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保投资” ）和李澄澄，各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

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围海控股

189,393,939 150,000.00

2

东睿资产

41,035,353 32,500.00

3

艮雷投资

27,777,777 22,000.00

4

东裕投资

12,626,263 10,000.00

5

盈保投资

7,575,758 6,000.00

6

李澄澄

33,459,596 26,500.00

合计

311,868,686 247,000.00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二、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728,

126,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36,406,330元。 根据公司于

2016年6月1日披露的《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6-065），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

为2016年6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6月8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16年6月8日。 因此，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已于2016年6月8日实施完毕。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鉴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如

下调整：

1、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在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由7.92元/股调整为7.87元/

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股利（含税））/（1+每股转增股数）=（7.92元/股

-0.05元/股）÷（1+0）=7.87元/股。

2、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在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由不超过311,868,686股（含

本数）调整为不超过313,850,063股（含本数）。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调整前发行数量*调整前发行价格/调整后发行价格=311,868,686股*7.92元/股÷

7.87元/股=313,850,063股。 调整后各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围海控股

190,597,204 150,000.00

2

东睿资产

41,296,060 32,500.00

3

艮雷投资

27,954,256 22,000.00

4

东裕投资

12,706,481 10,000.00

5

盈保投资

7,623,889 6,000.00

6

李澄澄

33,672,173 26,500.00

合计

313,850,063 247,000.00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46� � � �证券简称：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9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8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 ）通知，国机集团正在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5月9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在《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32）。 经公司研究，确认为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后自2016年5月23日（星期一）开市起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相关规定及目前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公司预计无法在进入重组停

牌程序后1个月内披露重组预案。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6月13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本公司承诺

争取在2016年7月8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后复牌。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主要交易对方

主要交易对方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此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2、交易方式

交易方式为轴研科技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方式向国机集团购买拟注入资产的股权， 是否支付现金依

谈判确定。

3、标的资产情况

交易标的所属行业：C6199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二、公司股票停牌前1个交易日的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25% 152,923,998 13,043,478

魏满凤 境内自然人

1.98% 6,999,920 0

中国银行

－

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 理财

产品等

1.84% 6,516,578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

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理财

产品等

1.63% 5,780,658 0

杨燕灵 境内自然人

1.61% 5,689,16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2% 4,314,600 0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1.13% 3,999,999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领先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理财

产品等

0.89% 3,150,605 0

华雪盘 境内自然人

0.63% 2,244,412 0

嘉实资管

－

民生银行

－

嘉实资本天行健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 理财

产品等

0.60% 2,132,929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39,880,520

人民币普通股

139,880,520

魏满凤

6,999,920

人民币普通股

6,999,920

中国银行

－

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

资基金

6,516,578

人民币普通股

6,516,57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

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780,658

人民币普通股

5,780,658

杨燕灵

5,689,161

人民币普通股

5,689,16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314,600

人民币普通股

4,314,600

孙慧明

3,999,999

人民币普通股

3,999,99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

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150,605

人民币普通股

3,150,605

华雪盘

2,244,412

人民币普通股

2,244,412

嘉实资管

－

民生银行

－

嘉实资本天行

健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2,132,929

人民币普通股

2,132,929

三、延期复牌的原因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仍在沟通和协商中，相关方案仍未全部确定，方案的商讨和完善所需时间

较长，交易细节尚需进一步沟通和谈判，交易事项仍具有不确定性，涉及资产、业务、财务等各方面尽职调

查工作量较大，相关工作难以在1个月内完成。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进行，

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特申请股票延期复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积极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四、承诺事项

本公司承诺争取在2016年7月8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

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

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7月8日开市

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

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公司控股股东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五、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2572� � �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2016-042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展使用自

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额度范围内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为自201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算，至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结束（详情请见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延展使用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1））。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索菲亚家居（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天顺路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了《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1、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CCD00186。

2、理财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3、挂钩标的：伦敦金市下午定盘价。

4、起息日及到期日：2016年6月6日至2016年12月27日。

5、产品收益与分配：乙方向甲方提供本金完全保障，并根据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说明书的约定，按

照挂钩标的的价格表现，向甲方支付浮动利息。

6、购买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7、关联性说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索菲亚家居（成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天顺

路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所选的理财产品属于保本型、低风险投资品种，但不排除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变化适时适量接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

2、针对投资风险，公司将采取下述措施：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选择保本型、低风险投资品种。

（2）公司财务部负责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

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内部监督，并于组织审计工作时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检查；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将信息披露相关制度与

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本次运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排，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

周转需要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的前提下实施。 通过进行适度的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流动性的同时，提

高公司资金的利用率。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包括本公告涉及的理财产品在内，公司公告日前12个月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5-044 5,000 2015

年

6

月

26

日

2015

年

9

月

25

日 收回利息

487,500

元

2015

年

7

月

28

日

2015-053 3,000 2015

年

7

月

23

日

2015

年

8

月

27

日 收回利息

103,561

元。

2015

年

7

月

28

日

2015-053 15,000 2015

年

7

月

24

日

2015

年

10

月

26

日 收回利息

1,303,333

元

2015

年

8

月

11

日

2015-061 5,000 2015

年

8

月

7

日

2015

年

12

月

29

日 收回利息

512,877

元

2015

年

12

月

15

日

2015-090 5,000 2015

年

12

月

11

日

2016

年

3

月

11

日 收回利息

418,750

元

2016

年

1

月

4

日

2016-004 5,000 2015

年

12

月

30

日

2016

年

3

月

7

日 收回利息

275,000

元

2016

年

2

月

1

日

2016-023 20,000 2016

年

1

月

27

日

2016

年

2

月

29

日 收回利息

497,777.78

元

2016

年

2

月

1

日

2016-023 6,000 2016

年

1

月

28

日

2016

年

3

月

8

日 收回利息

198,000

元

2016

年

3

月

25

日

2016-036 10,000 2016

年

3

月

18

日

2016

年

6

月

17

日 保证收益型

2016

年

4

月

15

日

2016-041 3,000 2016

年

4

月

14

日

2016

年

10

月

11

日 保证收益型

2016

年

4

月

15

日

2016-041 3,000 2016

年

4

月

13

日

2016

年

12

月

28

日 保证收益型

2016

年

6

月

7

日

2016-042 3,000 2016

年

6

月

6

日

2016

年

12

月

27

日 保证收益型

备注：理财产品投资总额度为5亿元，截至公告日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总共1.9亿元。

五、备查文件

《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六年六月八日

2016年 6 月 13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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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9� � � �证券简称：山东地矿 公告编号：2016-055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购买资产事宜，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山东地矿，股票代码：000409）自2016年3月14日（周一）开市起停牌，公司发布了《关于筹

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4）。

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资产购买事宜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3月21日（周

一）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15）,2016年3月28日、

2016年4月5日、2016年4月12日、2016年4月18日，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6-016、2016-018、2016-019、2016-022）。

2016年4月19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3），2016年4月27日、5月4日、5月11日、5月19日， 公司分别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6-024、2016-033、2016-036、2016-039）。

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

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并提交公司于2016年6月13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待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授权公司董事长及/或其转授权人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3个月，并预

计在2016年9月14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发布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

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3），2016年6月1日， 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6-052）。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为控股股东山东地矿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莱州鸿昇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内容确定为向莱州鸿昇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莱州金盛矿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目前对交易标的进行尽职调查，与交易对手沟通的工作尚在推进中，仍具有不确定性。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选 聘了中介机构，公司和中

介机构与交易对手和交易标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交流和谈判。 公司和独立财务

顾问等中介机构与有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设计，并将方案与相关各方进行了沟通、咨询和

论证，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阶段工作进行了相应安排。

各中介机构正在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对交易对手和交易标的有

序开展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同时，公司自停牌之日起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进展公告，严格履行了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0035� � �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TY2016-43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6月8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6月8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16年6月7日下午15：00，投票结束

时间为2016年6月8日下午15：00。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海安县黄海大道西268号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严圣军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5月24日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6年6月1日，公司股份总数为1,238,557,742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85,790,7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0006％。 现场投票回

避表决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432,956,1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95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150,739,6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17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35,051,0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3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35,051,0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3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35,051,0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300％。

3、公司董事、监事、董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合作投资设立并购基

金暨关联交易并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770,7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2％；反对20,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35,031,0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9.9429%；反

对股数2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571%；弃权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圣军先生及茅洪菊女士通过江苏天勤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华禹基金28%股权，且

严圣军先生担任华禹基金副董事长， 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和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为严圣军先生一致行

动人，因此，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严圣军作为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赵楠、石志杰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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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控股股东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化

医集团"）正在酝酿涉及到本公司的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渝三

峡A，股票代码：000565）于2016年3月29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6年3月30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6-008）；因化医集团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2016年4月6日发布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09）， 公司股票自2016年4月6日起继续停牌；2016年4月13日、

2016年4月20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10，公告编号2016-011）；2016年4

月2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12）；2016年4月29日、2016

年5月6日、2016年5月13日、2016年5月20日、2016年5月27日、2016年6月3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6-020， 公告编号2016-022, � 公告编号2016-023, � 公告编号2016-026， 公告编号

2016-027，公告编号2016-028）；2016年6月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030）、《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1）。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中介机构已经进场开展尽职

调查工作。 公司已与有关各方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达成了初步重组意向，目前正在进行交易

方案的论证和完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因该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

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停牌期间，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三、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13日


